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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憲法》對於中央行政權
與立法權相關規定之評析

The Central Executive and Legislative Powers  
under the PRC Constitution

張吉人（Chang, Chi-Jen）

中國文化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壹、前　言

中共《憲法》雖一直保留保護公民權利條款；惟在有《憲法》不一定有憲政

的情況下，群眾及政治運動頻繁，導致平民百姓與知識分子喪失人權，甚至慘遭殺

害，使《憲法》形如一紙空文 1。

再者，中共雖已批准或加入17個有關人權問題的國際公約 2，但卻於2004年4月

摘　要

中共《憲法》設計立法權大於行政權，惟憲政卻違反民主法治國原則，原因包

括：一、立憲：《憲法》序言第7項堅持黨的領導，使具有立法和行政機關雙重性質

的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悉聽黨的指揮；又直接選舉僅限於縣、鄉、鎮級人大實行；

二、行憲：黨高於國家主席及一切中央機關，尚未制定保障公民基本權利與自由的

法律；三、護憲：黨政不分及黨包辦具體工作結果，公民、最高國家行政機關國務

院和幹部的《憲法》意識淡漠。

本文採納文獻比較分析法，認為未來中共應放棄階級鬥爭意識形態與黨的人治

思想，方能實踐《憲法》主權在民之原則，體現當代《憲法》限制政府行政權與發

揮國會立法權，以維護公民權利及保障人權之意旨。

關鍵詞：黨的領導、全國人大、直接選舉、國務院

1 劉金國，「人權入憲的法律價值」，法學雜誌（第25卷第2期，2004年3月15日），頁6。
2 同註1，頁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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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日透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以下簡稱「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香

港基本法》，扼殺香港2007年及2008年普選特首和立法會議席；從而，國際間皆認

為中共違反與聯合國簽訂的《國際人權公約》與罔顧民意。2 0 0 4年3月中共第1 0屆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下簡稱「全國人大」）第2次會議通過《憲法修正案》，於第

24條增加 3：「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惟該《憲法》原則仍應賴法律頒定與執行及

具體的配套措施，方能予以落實；未來中共能否實踐「依法治國」和「黨政分開」

理念，值得觀察，且《憲法》賦予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監督權與全國人大代表選

舉制度的公開性、公正性和競爭性，及國家主席的法律地位，學者亦提出質疑。基

此，本文首先剖析中共《憲法》中央立法權和行政權之相關規定，提出完善全國人

大及其常委會的監督權與改革選舉制度的具體建議，並探討國家主席的職權，其次

研析中共《憲法》中央立法權和行政權之關係，再以結論予以評析。

貳、中共《憲法》中央之立法權

一、全國人大

蔄全國人大之性質

緣西方的立法機關皆是一國人民在地方普遍公開選出的代議士組織而成，稱為

「代議機關」，亦名國會，國會分兩院制（Bicameral System）及一院制；中共《憲

法》的全國人大與前蘇聯的「最高蘇維埃制」同一類型 4，亦類似西方國家代議機

關的一院制；但西方聯邦政府的國會各有其獨立的立法權力和立法範圍。中共《憲

法》第57條規定全國人大是國家最高的權力機關，第58條規定全國人大和全國人大

常委會行使立法權；惟第6 7條第2款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和修改除全國人大制

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第62條規定全國人大的職權包括：立法、監督、重

大事項決定和人事任免等4權；惟中共崇奉馬列主義，因馬列主義否定西方「三權分

立」理論；據此，中共並非如西方國家將該機能稱為立法機關或行政機關，而稱謂

「最高國家權力機關」。換言之，依《憲法》立法權大於行政權之理論設計，國務

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中央軍事委員會（以下簡稱「中央軍委」）

3 國內學者王文杰認為2004年3月14日中共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憲法修正案》，於第33條增加
1款：「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顯然與大陸學者黃子毅資料不符。參王文杰，「大陸《憲法》第四次
修正簡析」，2004年展望與探索月刊時評文集（民國94年6月30日），頁205; 207。黃子毅，「鞏固改
革開放成果，保障公民權利」，法學雜誌（第26卷第2期，總第149期，2005年3月15日），頁12。

4 劉清波，「論中共現行憲法上的中央政府」，共黨問題研究（第27卷第9期，民國90年9月），頁9。
5 焦洪昌，「國家機構」，周葉中（主編），憲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3月），頁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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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事皆由全國人大任命，在權力上亦皆從屬於全國人大。

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有監督、選舉、決定、罷免國務院、中央軍委、司法首長

（《憲法》第6 2、6 3、6 7條與本條之6、9、1 0、1 1、1 2款）之權力；惟最高國家

權力機關的執行機關國務院（同法第85條）、主席（同法第80條）、中央軍委主席

（同法第93條），皆無任何制衡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權力。從而，全國人大制是

社會主義國家獨特的憲政制度。

蔅全國人大之職權

中共《憲法》第 6 2條規定全國人大行使的職權包含： 1 .修改《憲法》並監督

《憲法》的實施；2 .制定和修改基本法律；3 .選舉、決定和罷免國家機關領導人：

全國人大有權選舉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副委員長、秘書長和委員（《憲法》第

6 5條第3項），選舉國家主席、副主席（同法第 7 9條第1項）、中央軍委主席、最

高人民法院院長、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根據國家主席提名，決定國務院總理人

選；根據總理提名，決定國務院副總理、國務委員、各部部長、各委員會主任、審

計長、秘書長的人選；根據中央軍委主席提名，決定副主席、委員的人選；對以上

人員，全國人大主席團或3個以上代表團或十分之一以上代表可提出罷免案，罷免案

由主席團審議後，提請大會全體會議審議，經全體代表過半數同意即獲通過 5；4 .決

定國家重大問題：包括審查批准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畫及計畫執行情況的報告；

審查和批准國家預算與預算執行情況的報告；批准省、自治區、直轄市的建置；決

定特別行政區的設立及其制度；決定戰爭與和平的問題；5 .監督權：全國人大有權

監督其他國家機關的工作，例如全國人大有權改變或撤銷全國人大常委會不適當的

決定，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全國人大負責並報告工作（同法第69條）；國務院最高人

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向全國人大負責並報告工作（同法第92、128、133條）；

中央軍委會亦應對全國人大負責（同法第9 4條）；6 .應當由最高國家權力機關行使

的其他職權：此為全國人大全權地位的體現。     

蔆全國人大代表之選舉

1 9 7 9年7月第5屆全國人大第2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在選舉制度的主要發展是：1 .進一步擴大普選

範圍，除依法被剝奪政治權力以外，凡年滿18歲的公民皆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第

3條） 6；2 .直接選舉的範圍擴大至縣一級（第2條第2項）；3 .實行差額選舉，規定

6 張恒山，法學基礎概論（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0年12月），頁58。
7 焦洪昌，「選舉制度」，周葉中（主編），憲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3月），頁295。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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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選人名額應多於應選人名額（第30條第1項）；4.調整選區劃分方法，根據便於選

民投票選舉原則，規定按居住狀況、生產單位、事業單位與工作單位劃分選區（第

2 4條第1項）；5 .改變推薦代表候選人的方法，規定選民或代表1 0人以上聯名可推

薦代表候選人（第2 9條第2項）；6 .規定對代表的監督與罷免和補選程序（第4 3條

至第48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經過

1982年、1986年、1995年及2004年4次修正，內容主要有 7：1.進一步體現選舉制度

平等性原則，將省級人大與全國人大農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與城市每一代表

所代表的人口數之比，一律改為「四比一」（第14條及第16條）；從而，縮小城鄉

之間的差別；2 .規定全國人大與地方各級人大代表中應有適當數量的婦女代表，並

逐步提高婦女代表的比例（第6條第1項）；3 .規定鄉鎮選舉委員會受上一級人大常

務委員會的領導（第7條第2項）；4 .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和澳門特別行政區應選全

國人大代表的名額及其產生方法，由全國人大另行規定（第15條第3項）；5.規定代

表當選與罷免代表的具體程序，強化了選舉制度的監督功能（第34條至第42條及第

43條至第48條）；6 .完善對妨害選民和代表自由行使選舉權與被選舉權的救濟制度

（第52條）。

二、全國人大常委會和《憲法》解釋與違憲審查權

蔄全國人大常委會

全國人大負責刑事、民事、國家機構、公民基本權利義務等基本法律的制定，

其常委會則負責基本法律以外的法律制定，且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分享國務院的部

分行政權，具有國會與行政機關雙重性質（《憲法》第62條及第67條）。第68條第

1項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主持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的工作，召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會議。副委員長、秘書長協助委員長工

作。」同條第2項規定：「委員長、副委員長、秘書長組成委員長會議，處理全國

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重要日常工作。」大大強化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權力。而

《憲法》第8 4條第3項則規定國家主席、副主席缺位時，由全國人大補選；在補選

以前，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暫時代理主席職位。     

蔅《憲法》解釋與違憲審查權

中共《憲法》第 6 7條第 1款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行使《憲法》解釋權，《憲

國憲政網，見http://www.calaw.cn/document/default.asp？typeid =5.，檢索日期：2006年3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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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 6 4條規定：「《憲法》的修改，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或者五分

之一以上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提議，並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全體代表的三分

之二以上的多數通過。」如將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憲法》的權力理解為得超越

《憲法》原意的解釋權力，即等於以解釋為名行修憲之實；從而，《憲法》解釋是

不得超越《憲法》原意的嚴格解釋，且是根據具體情況而產生的事後解釋。基此，

為使《憲法》解釋符合制憲目的、《憲法》的基本精神，應建立一套受理《憲法》

爭議的程序，進而確保全國人大常委會正確的解釋《憲法》。而《憲法》第 6 7條

第1款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有權解釋《憲法》，監督《憲法》的實施，其原因為：

1 .全國人大常委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常設機關，行使立法權（《憲法》第5 7、

5 8條）。由制定法律的機關解釋《憲法》，能保證《憲法》解釋的正確性；2 .《憲

法》第6 7條第1款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是《憲法》監督機關，監督權及解釋權的統

一有利於《憲法》解釋的權威性；3 .《憲法》解釋為一項經常性的工作，全國人大

常委會組成人員具有合理的知識結構，可承擔根據社會發展需求解釋《憲法》的任

務。惟中共的《憲法》解釋機關須進一步強化解釋功能，以《憲法》解釋權解決《憲

法》與社會生活的衝突，規範《憲法》解釋的程序，提高《憲法》解釋的效能 8。而

中共《憲法》中不僅有《憲法》監督，且亦包括西方國家意義上的違憲審查及違憲

責任，《憲法》第5條規定：「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

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從而，違憲審查的目的

即在追究違憲責任，制止違憲行為，進而保障《憲法》實施。例如《憲法》第38條

規定：「公民的人格尊嚴不受侵犯。」一方面要求立法機關必須制定保護公民人格

尊嚴的專門法律、法規或條款，另一方面，要求立法機關在制定的法律、法規中不

得有侵犯公民人格尊嚴的內容和規定。否則便構成違憲，立法機關應承擔失職或其

所制定的法律、法規無效的法律責任 9。又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負責監督《憲法》實

施（參第62條第2款及第67條第1款），亦享有違憲審查權；從而，全國人大及其常

委會負責法律、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的合憲性審查實現了制度化、規範化。《立

法法》第9 0條第1項規定提出違憲審查要求的機關，即：「國務院、中央軍事委員

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和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

委員會認為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同《憲法》或者法律相抵

8 周葉中，「憲法解釋」，周葉中（主編），憲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3月），頁389；
393-394。

9 秦前紅，「違憲審查制度」，周葉中（主編），憲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3月），頁
417；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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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的，可以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書面提出進行審查的要求，由常務委員

會工作機構分送有關的專門委員會進行審查、提出意見。」同法第9 0條第2項規定

提出違憲審查建議的機關，內容為：「前款規定以外的其他國家機關和社會團體、

企業事業組織以及公民認為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同《憲

法》或者法律相抵觸的，可以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書面提出進行審查的

建議，由常務委員會工作機構進行研究，必要時，送有關的專門委員會進行審查、

提出意見。」；惟仍有不完善之處，包括審查主體不明確和多層次，審查範圍狹

窄，缺乏程序保障 10。

再者，從理論或實務分析，中共《憲法》解釋的缺失原因包括 11：1 .《憲法》

文本：《憲法》限制《憲法》解釋的空間，例如《憲法》序言和總綱規定許多政策

性及具體經濟制度的內容，一旦社會發展變化，只能不斷修憲才能解決，現行《憲

法》經4次修正，絕大部分皆與《憲法》規定的經濟制度有關。中共應仿西方國家

與 5 0年不變的《香港基本法》、《澳門基本法》，《憲法》應為基本原理原則概

括性規定，法律方就具體事項的國家社會生活作規定；從而，使《憲法》文本充

分體現國家根本制度和人民基本權利義務，並儘量以《憲法》解釋實務中出現的新

問題，則定能減少《憲法》修改的頻率；2 .解釋主體：《憲法》第6 2條第1款規定

全國人大具有制憲與修憲權，第6 7條第1款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具有《憲法》解釋

權；惟全國人大常委會是全國人大的常設機構，致釋憲權被修憲權所吸收，完全違

背法治國原則及保障人權之意旨，為保持《憲法》的穩定性、權威性與人民權益，

應由專家、學者及法律實務界擔任全國人大常務委員並組成《憲法》暨法令監督

委員會，負責《憲法》、法令解釋權及違憲審查權，全國人大更應制定《憲法監督

法》及《人民法院違憲審查程序規則》，對違憲審查的範圍、時限、方式和步驟明

確規定 12。

三、國家主席

蔄國家主席之性質

國家主席對外代表國家 13，係中共國家元首；惟因《憲法》第8 0條及第8 1條規

10 同註9，頁423。
11 周漢華，2004，〈修憲與釋憲〉，「紀念五四憲法頒布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五十周年理論研討會
紀要」論文（9月5日），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法學研究（第26卷第6期，總第155期，
2004年11月），頁7。

12 同註9，頁424。
13 胡鴻高，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制度（香港：三聯書店，2001年3月），頁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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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主席行使職權須根據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決定。從而，《憲法》上主席的地

位雖類同總統、國王、君主一般民主國家的元首；但與一般民主國家元首的意義有

別。

蔅國家主席之職權與特徵

《憲法》第79條第1項規定主席、副主席由全國人大選舉，同條第2項規定候選

人須為公民並年滿45歲，第3項規定每屆任期同全國人大每屆任期相同（5年，參第

60條第1項），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主席的職權為：1.根據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

的決定 ( 1 )公布法律； ( 2 )任免國務院總理、副總理、國務委員、各部部長、各委員

會主任、審計長、秘書長； ( 3 )授予國家的勳章和榮譽稱號； ( 4 )發布特赦令、戒嚴

令、宣布戰爭狀態及動員令（《憲法》第8 0條）；2 .接受外國使節，根據全國人大

常委會決定，派遣和召回駐外全權代表，批准和廢除同外國締結的條約和重要協定

（第81條）。

中共國家主席的特徵包括：1 .實行虛位元首制 14：《憲法》第62條第5款規定全

國人大根據主席的提名，決定國務院總理的人選，因主席行使職權須以全國人大和

其常委會的決定為根據（參《憲法》第80條）；基此，主席雖有形式提名與任免國

務院總理和國務院其他組織人員之行政權；但並非獨立任免權與實際行政權；2 .與

「 5 4《憲法》」相比，主席不再統帥全國武裝力量（參《憲法》第 9 3條第 1項及

「54《憲法》」第42條），不再召集和主持最高國務會議，主席實行任期限制；從

而，主席已大權旁落，真正的權力則在「黨」的總書記及兼任中央軍委主席；3 .主

席無任何權力制衡全國人大，且須處處與全國人大常委會相配合，接受其決定；又

不能對國務院總理及其各部會首長決定去留。據此，主席非行政首腦，僅為單獨一

定形式的國家機關、權威性象徵、為國家機構分工和國際間交往所必須 15。

參、中共《憲法》中央之行政權

由於具有「國會與行政機關雙重性質」的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和國家主席的職

權已於上文探討之，從而，僅剖析中共中央行政機關的國務院。

一、國務院之性質與組織

中共國務院受全國人大常委會監督（《憲法》第6 7條第6款），行使最高國家

14 同註5，頁329。
15 王德祥，「試論我國國家主席制度」，人民日報，北京，1982年6月3日，第2版。李樹忠，「國家機
構」，廉希聖（審定），憲法學（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11月），頁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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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機關的行政權和執行權並領導國務院工作（同法第85條及第88條）。     

中共所謂「一府兩院」於中央係指國務院、最高人民法院與最高人民檢察院，

依《憲法》第8 6條第1項規定國務院由總理、副總理若干人、國務委員若干人、各

部長、各委員會主任、審計長及秘書長組成。國務院總理的人選，取決於國家主

席提名，經全國人大決定，並由國家主席任免；國務院副總理和國務委員則由總理

提名，經全國人大決定，由國家主席任免（同法第6 2條第5款、第8 0條）；國務院

其他組織人員，包括部長、主任、審計長、秘書長等，由總理提名，經全國人大決

定，若全國人大在閉會期間，則由其常務委員會決定，由國家主席任免（同法第67

條第9款、第8 0條）。國務院每屆任期與全國人大每屆任期相同，亦即國務院成員

任期為5年，連選得連任；惟任職不得超過兩屆（同法第60條第1項、第87條）。國

務院總理、副總理、國務委員、秘書長組成國務院常務會議，由總理召集和主持國

務院常務會議及國務院全體會議（同法第88條第2項及第3項）。

二、總理負責制及職權

國務院總理既出於國家主席提名，經全國人大決定任命，國務院對全國人大及

其常委會負責（同法第92條）。由該行政權與立法權的關係而言，國務院政治制度

雖採內閣制精神；惟全國人大無法行倒閣權使國務院總辭，國務院亦不能解散全國

人大；從而，中共非採內閣制。又《憲法》第92條規定：「國務院對全國人民代表

大會負責並報告工作；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

員會負責並報告工作。」惟《憲法》第8 6條第2項規定國務院實行總理負責制，由

總理代表國務院向全國人大報告工作 16，且國務院總理逕向全國人大報告者，為政府

工作報告，而專門事項，則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報告（同法第6 7條第6款）；但

全國人大會議每年舉行1次（同法第6 1條前段），其常委會亦非像內閣制國家之議

會，設有長年會期，總理責任如僅止於工作報告，則全國人大常委會監督國務院工

作的職權（同法第67條第6款），亦僅止於接受報告和質詢（同法第73條），不如內

閣制的內閣須對國會負責制；基此，所謂總理負責制者，並無政治上的結果責任 17，

且從第5屆全國人大起，即無由全國人大主動提議罷免國家機關人員的案例（同法第

63條第2款），不過僅有2次是依據國務院總理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國務院官員解

職的要求 18。又與國務院實行總理負責制一樣，國務院各部、各委員會實行部長或主

16 同註5，頁332。
17 同註4，頁15-16。
18 尹中卿，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大事記：1949至1993年（北京：法律出版社，1994年），
頁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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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負責制（同法第86條第2項後段）。

中共國務院權大責重，依《憲法》第89條規定國務院的職權包括：

蔄根據《憲法》和法律，規定行政措施，制定行政法規，發布決定和命令；

蔅向全國人大或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議案；

蔆 規定各部會的任務和職責，統一領導各部會和不屬於各部會的全國性行政工

作；

蔇統一領導全國行政機關工作與規定行政機關職權；

蔈編制及執行國民經濟社會發展計畫和國家預算；

蔉領管經濟工作和城鄉建設；

蔊領管教育、科學、文化、衛生、體育和計畫生育工作；

蔋領管民政、公安、司法行政和監察工作；

蔍管理外事與締結條約和協定；

蔎領管國防建設；

蔏領管民族事務；

蔐保護華僑；

蔒改變或撤銷各部會不適當的命令、指示和規章；

蔔改變或撤銷地方行政機關不適當的決定和命令；

蔕批准區域劃分；

蔖決定戒嚴；

蔘審定行政機構編制，依照法律規定任免、培訓、考核和獎懲行政人員；

蔙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授予的其他職權。

肆、中共《憲法》中央立法權與行政權之關係

中共《憲法》全國人大立法權與最高行政機關國務院之間的職權關係分為 2

種，一為國務院向全國人大負責，另一為全國人大監督國務院。

一、國務院向全國人大負責

國務院必須受到全國人大的監督，並向其負責，而對全國人大負責的方式，一

是提出各項工作報告及預、決算，交由全國人大審議（《憲法》第89條第2款、第5

款）；一是至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中進行工作報告（同法第92條）。

蔄提案立法：國務院的職權之一便是向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提出各項法案、議

案，此亦為國務院與全國人大的關係中國務院得主動提出的；惟《憲法》並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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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三權分立制的「覆議」規定，其原因在於全國人大是權力機關，國務院係

全國人大的執行機關，權力從屬之下，當然無權力反對全國人大的議決。

蔅進行報告、接受質詢或詢問  ：《憲法》第9 2條規定：「國務院對全國人民代

表大會負責並報告工作；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常務委員會負責並報告工作。」惟中共《憲法》實行總理負責制結果，係總理

代表國務院向全國人大報告工作，且總理負責制並不意味總理能獨斷專行，而

是應在民主的基礎上高度集中；從而，保證責任明確，行動果斷迅速，亦利於

提高國務院的工作效率 19。《憲法》第7 3條則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開會期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組成人員在常務

委員會開會期間，有權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序提出對國務院或者國務院各部、各

委員會的質詢案。受質詢的機關必須負責答復。」又全國人大30名以上的代表

聯名，得提出對國務院或國務院各部、委，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的

質詢案，代表對受質詢機關的答復不滿意時主席團可決定由受質詢機關再做答

復；詢問是代表就某一問題要求有關機關負責人說明情況，以便對報告或議案

進行審議 20。

二、全國人大監督國務院

全國人大以4種方式對國務院進行監督，包括對其人事的任免、對國務院的決

策進行同意、對國務院通過的法規與執行的工作進行監督、及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

授權國務院所制定相關的暫行規定或條例進行審議；另質詢、詢問亦為全國人大監

督國務院的方法之一。

蔄人事任免：全國人大對國務院的人事具有絕對的權力，全國人大有權選舉國

家主席（《憲法》第6 2條第4款），根據國家主席的提名，決定國務院總理人

選；根據總理提名，決定國務院副總理、國務委員、各部部長、各委員會主

任、審計長、秘書長的人選（同法第6 2條第5款）；對於以上人員，亦可提出

罷免案。另在全國人大閉會期間，全國人大常委會根據國務院總理的提名，決

定部長、委員會主任、審計長、秘書長的人選（同法第6 7條第9款）；惟全國

人大常委會的人事任免權，並不包括國家主席、國務院總理、中央軍委主席、

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及最高人民檢察院院長（同法第6 7條第1 0、1 1、1 2款）；

從而，在國家領導人員的任免部分，全國人大擁有最高的決定權。

19 同註5，頁332。
20 同註5，頁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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蔅決策之同意：全國人大有權審查和批准國務院提出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畫

及計畫執行情況的報告；審查和批准國家預算與預算執行情況的報告；批准

省、自治區、直轄市的建置；決定特別行政區的設立及其制度（同法第62條第

9、10、12、13款）。

蔆工作及法制監督：全國人大常委會有權撤銷國務院制定的和《憲法》、法律相

抵觸的行政法規決定和命令（同法第6 7條第7款）；撤銷省、自治區、直轄市

國家權力機關（即各級地方人大）制定的和《憲法》、法律與行政法規相牴觸

的地方性法規和決議（同法第6 7條第8款）；依《憲法》第7 3條並可對國務院

與所屬各部及委員會提出質詢、詢問案。

蔇授權：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可授予國務院其他職權（同法第8 9條第1 8款），

最主要的是立法權的授予，1985年4月第6屆全國人大第3次會通過「決定」，

授權國務院對於有關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方面的問題，必要時可根據《憲

法》，在同有關法律和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有關決定的基本原則不相牴觸的前

提下，制定暫行規定或條例並報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規定或條例頒布實施並

經實踐檢驗後，在條件成熟時，再由全國人大或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為法律21。

緣中共全國人大與其常委會包含「立法和行政機關雙重性質」，行使立法權、

監督權、重大事項決定權及人事任免等4四權，為「最高國家權力機關」，而國務院

則為中共「最高國家行政機關」，在《憲法》的權力結構中，國務院與全國人大之

間屬於從屬關係，國務院是全國人大的執行機關；惟中共憲政卻違反民主法治國原

則，其原因為 22：

蔄 立憲方面：《憲法》序言第7項與1 9 8 9年1 2月中共中央通過的《關於堅持和

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意見》中規定堅持中國共

產黨的領導 23，且全國人大包括軍隊代表名額，使全國人大悉聽黨與軍隊的

指導，「黨」以政策控制全國人大《憲法》、基本法律的制定權與修訂權，

及干預全國人大常委會一般法律的制定權與修訂權和法律解釋權 24；又依

21 同註5，頁333。
22 焦洪昌，2004，〈中國憲法與中國憲政〉，「紀念五四憲法頒布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五十周年理
論研討會紀要」論文（9月5日），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法學研究（第26卷第6期，總第
155期，2004年11月），頁8。

23 周葉中，「政黨制度」，周葉中（主編），憲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3月），頁353。燕
繼榮，「國家元首與國家中央軍事委員會」，謝慶奎（主編），中國大陸政府與政治（臺北：五南，
2005年3月），頁253。

24 唐映紅，「國家性質」，劉茂林（主編），中國憲法（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12月），
頁94。許光泰，中共法制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9年3月），頁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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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憲法》對於中央行政權與立法權相關規定之評析

法律與法制

《選舉法》第2條第2項規定普遍、直接的選舉只限制在縣、鄉、鎮級人大會

實行，全國人大是多層間接選舉產生，喪失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權組織形態，

與民主國原則相違；

 蔅 行憲方面：未制定保障公民基本權利與自由的法律，亦無頒布全國性《監督

法》，致地方性監督辦法的效力非常有限；

蔆  護憲方面：黨包辦代替具體工作，未落實《憲法》保障人民應有權益。

從而，中共應放棄不屬於中國的馬列階級鬥爭意識形態，闡揚民主法治理念，

實施軍隊國家化與政黨政治，廢除「黨」的人治思想，於開放黨禁前：

蔄「黨」對各級人大會僅有建議權，無指揮權；

蔅 各級人大常委會的主要領導應擔任同級黨委的第一副書記，方能確立人大在

國家事務中的領導權威。再者，為與當今世界各國議會普遍實行直接選舉相

協調，及符合馬列主義實行普遍、平等、直接選舉原則的基本觀點 25，全國

人大和各級人大會應由人民直選，使全國人大與各級人大會、人大常務委員

會皆受人民監督、罷免，不受黨及軍隊干涉，此即人民代表「只盡其能，不

竊其權」的原則；惟在擴大人大代表的直接選舉範圍以前應：

蔄 修改《憲法》明訂全國人大代表不得擔任國家行政機關、審判機關和檢察機

關的職務，以發揮全國人大實質監督功能；

蔅 加強選民監督及撤換代表機制，擴大人大會開放程度，實行一定程度的競選

制，允許公民旁聽會議，公開人大活動等 26。     

再者，中共《憲法》中央政府體制立法權原本駕凌於行政權之上，但實際運作

上卻背道而馳，其原因為：

蔄 「黨」領導一切之意識形態，使國務院行政權與具有「國會及行政機關」雙

重性質的全國人大，和國家主席形式提名與任免國務院總理及國務院其他組

織人員之行政權，皆為「黨」所操縱，且主席亦無覆議權（或覆議核可權）

與其它行政權和不再統率三軍；

蔅 各級人大選舉之弊端：「黨」及單位領導深度介入各級人大選舉，造成選舉

不公 27；

蔆 黨政不分與職責不明的缺失 28。例如2004年4月15日中共與董建華訂出「第二

25 張英紅，「論人大制度創新」，湖南郴州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第1期，2002年2月），頁15。
26 陳興波，「對地方人大常委會制度中會議的探討」，法學雜誌（第26卷第4期，總第152期，2005年7月

15日），頁75。
27 何深思，「以憲法的名義維護人大代表選舉的尊嚴」，法學雜誌（第26卷第4期，總第152期，2005年7
月15日），頁77。

28 同註5，頁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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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報告書」9大原則中皆無民意，只有官意 29，且依該「第二號報告書」的原

則四卻用「行政主導」作為體制並加以鞏固，實際上是削弱立法會對行政機

關的制衡 30，致《立法法》喪失約束國務院擴權的功能。中共以「黨」的意

志控制國務院的行政權與全國人大的國會立法及行政權，不僅違背依法行政

原則，而且踐踏全國人大和其常委會制定法規，及保障人權的功能。

伍、結　論

當代各國法制，中央政府體制大抵有4：

一、總統制（Presidentialism）；

二、內閣制（Parliamentarism）；

三、  半總統制（英：Semi-Presidentialism；法： le régime semi-présidentiel）或雙首

長制；

四、  國務院制和前蘇聯部長聯席會議制或政務院制，如北京政府、北韓、古

巴、越南等國。

中共未來應拋棄黨負責培養、選拔並向國家政權機關推薦幹部的黨管幹部之人

治主義體系與階級鬥爭唯物史觀的意識形態 31，方能確保人權條款入憲之目的，使

《憲法》成為自由規範之法，落實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民主立法的功能，與對國務

院不受干涉的人事任免和質詢兩項監督權，更應把政黨行為、軍事行為也列為人大

監督的內容 32，以實踐《憲法》一切權力屬於人民的理念。

再者，全國人大各專門委員會應與法律委員會審議法案的法律位階處於相同的

地位，以符合《憲法》第7 0條第1、2項規定與發揮立法效率和闡揚立法民主 33。如

此不僅能達成中共將「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載入《憲法》修正案之目的，而且亦

與《憲法》第 5 7條規定全國人大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本旨相符；從而，「黨政分

開」及「依法治國」方有實踐的可能。

29 谷飛俠，「中共罔顧民意否決普選」，爭鳴（總第319期，2004年5月1日），頁64。
30 梅幸河，「北京封閉香港普選之門」，爭鳴（總第319期，2004年5月1日），頁61。
31 陳斯喜，2004，〈關於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幾點思考〉，「紀念五四憲法頒布暨全國人民代表
大會成立五十周年理論研討會紀要」論文（9月5日），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法學研究
（第26卷第6期，總第155期，2004年11月），頁18。

32 牛文展，「人大監督法律制度研討會綜述」，胡錦光、韓大元（主編），中國憲法發展研究報告：
1982-2002（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4月），頁690。

33 周偉，2004，〈改革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統一審議法律草案為各專門委員會分別審議的立法程序〉，
「紀念五四憲法頒布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五十周年理論研討會紀要」論文（9月5日），北京：中
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法學研究（第26卷第6期，總第155期，2004年11月），頁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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